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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9A_84_E6_c122_479450.htm 胎儿的法律保护由一

起追索抚养费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黄某之父在其出生前两个月

因交通事故死亡。事故发生后，在交警部门主持的调解中，

肇事方同意支付死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交通费和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以及死者之妻（为残疾人）的

生活费，但对黄某却以其是死者死亡后出生，不是死者生前

扶养人为由，拒绝支付黄某生活费，双方发生争议，调解未

成。受害方因此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另外还得支付黄某的生

活费。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维持原判。 该案实务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不应当支持黄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我国《民法通则》及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没有关于遗腹子的规定，且法

律规定只赔偿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胎儿被认为

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支持黄某的诉讼

请求。理由是虽然法律无明文规定，但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及

立法实例，对胎儿的利益应当充分保护。如我国《民法通则

》和《继承法》即有相关规定。从法理及立法精神上讲，第

二种观点合情合理合法，更为可取。 《民法通则》第119条规

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

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其中“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即为间接受害人，虽然法律未明

文规定胎儿应当属于间接受害人，但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



又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这一法律适用原则可

以用来弥补民法规范规定之不足。 公平原则是民法精神的集

中体现，也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这一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

本着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司法机关对民事纠

纷行使裁判权时，也要体现社会正义及公共道德的要求。具

体表现在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上，通常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

任，责任与过错的程度相适应。作为侵权行为发生时已受孕

的胎儿，正常情况下，其出生是迟早的事，请求父亲扶养自

己是其法定的权利，因此毋庸置疑地应当作为间接受害人看

待，对加害人享有扶养损害赔偿请求权。否则，胎儿出生后

原本可以正常享受来自其父的扶养权化为乌有，并可能陷入

精神与物质双重损失的深渊之中，此为社会公平与正义所难

容，也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而适用公平原则，案件的

处理即符合法律，又符合情理，同时也弘扬了社会公平、正

义观念。 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并结合本案的实际

情况，胎儿扶养费请求应以必要生活费为赔偿标准，即保证

胎儿出生后直至年满18周岁能独立生活期间的生活费和教育

费，同时也要考虑间接受害人还有其他扶养人以及赔偿义务

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平衡各方利益，具体确定赔偿数额及

方式。 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对胎儿这一弱视群体的关注确

实不够。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

死亡之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

民事义务。”据此，胎儿在我国不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

不具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仅在遗产继承上，为保护胎

儿出生后的利益，法律作了特别规定。依继承法第28条规定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后是死



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

已经首次提请审议，为更好地体现对胎儿的关怀，对人类的

保护，民法典应当明确规定保护胎儿权益的条款。对于胎儿

应当享有的权利，应当涵盖损害赔偿请求权、慰籍金请求权

、继承权、受遗赠权、非婚生“胎儿”对其生父的认领请求

权或基于利他契约对于债务人之请求给付权等范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